
淮滨县绿美乡村建设行动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科学开展乡村绿化美化，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保护、扩绿、提质、增效”为主线，持续提升全县农村道路、水系、农田林网和村庄绿化质量，推进乡村绿化美化，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淮滨作出新的贡献。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保护优先，突出乡村特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全面保护乡村田园、林草植被，维护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注重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住田园乡愁。

（二）坚持实事求是，开展科学绿化。认真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统筹耕地保护和生态建设，严禁违规占用耕地造林。根据不同立地类型和营林类别，充分考虑树种的生态学特性，选择适宜的树种，因地制宜，科学种植，确保绿化成效。

（三）坚持树种多样，植物合理配置。按照“多树种、多层次、多功能”的要求，坚持以优良乡土植物和乔木树种为主的思路，乔、灌、草、花等植物合理配置，常绿树种与落叶树种科学搭配，适当配置彩叶、观花、观果等植物，将造林与美景有机结合。

三、工作目标

到2025年，全县国、省、县等公路标准路肩培护率力争达到95%、绿化率力争达到95%以上；河、湖、渠、塘岸线适宜绿化的林木绿化率力争达到90%以上；适宜的基本农田林网控制率力争达到90%以上，其中高标准农田林网控制率力争达到100%；村庄绿化覆盖率力争达到45%以上；古树名木挂牌保护率力争达到100%。

四、重点任务

（一）道路林网建设。加强对已绿化道路林网的补植补造和树种改造，提升绿化品质。新建道路要做到应绿化尽绿化。优化树种、品种结构，大力推广优良乡土树种和林木良种，做到落叶与常绿结合、防护与美化结合，丰富绿化层次。注重道路绿化的连续性，将道路两侧绿色斑块同道路节点绿地等结合起来，做到连续贯通、层次丰富、生态优良。持续做好道路绿化和路域提质后期管养护工作。计划全县道路林网建设任务564亩，其中2024年478亩、2025年86亩。

（二）水系林网建设。通过新建和完善护堤林、护岸林，提升全县河、沟、塘、堰、坝、渠等工程管理范围外的水系绿化质量，提高水系林木绿化率，增强水系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能力，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注重树种选择，选用优良乡土耐水树种，增加乔木混交比例。计划全县水系林网建设任务1388亩，其中2024年346亩、2025年1042亩。

（三）农田林网建设。按照农田林网建设要求和标准，因害设防、节约用地，充分利用农村道路、沟渠、田坎等现有空间，加强高标准农田防护林建设。优先选用乡土树种、高干遮护树种。计划全县农田林网建设任务2991亩，其中2024年1103亩，2025年1888亩。

（四）村庄绿化建设。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围绕“村旁、水旁、路旁、宅旁”和“废弃地、边角地、空闲地、拆违地”及村庄主次干道、活动广场等公共空间，因地制宜科学绿化美化。注重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和古树名木等人文历史遗迹的保护和传承，保持乡土特色、地域特点。支持条件适宜地区开展森林乡村、森林特色小镇创建。计划全县村庄绿化建设任务287亩，其中2024年211亩，2025年76亩。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将绿美乡村建设纳入县乡村振兴指挥部统筹推进，并成立以县委副书记为组长，相关县领导为副组长，县发改委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专班，具体组织实施相关工作。

（二）加强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县林业部门要充分发挥技术服务、规划指导和组织协调职能，县农业农村部门负责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农田林网建设，县水利部门负责水系林网建设，县交通运输部门负责道路林网建设。

（三）加强政策支持。各乡镇（街道）、各相关部门要加大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建立多元化、多渠道投入保障机制，依规统筹整合政策性项目资金，积极争取上级有关项目资金，用好开发性政策性金融工具，吸引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激发全社会参与绿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加强宣传引导。用好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绿美乡村建设的重要意义、先进典型、工作经验、特色亮点，提升群众绿化美化意识。加强引导，积极推广科学绿化理念，把开展绿美乡村建设切实转化为各级各部门和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推进乡村旅游，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良性互动和永续发展。

附件：1．淮滨县绿美乡村建设行动工作专班

      2．淮滨县绿美乡村建设行动分年度计划（2024年、2025年）

      3．淮滨县绿美乡村建设标准

附件1

淮滨县绿美乡村建设行动工作专班

组  长：丁春雷（县委副书记）

副组长：吴正宇（县政府副县长）

李  栋（淮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管委会主任）

成  员：陈  刚（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柴明毅（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甘海锦（县政府办网络热线办主任）

符晓健（县发改委主任）

杨树海（县财政局局长）

陈  强（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杨金勇（淮滨生态环境分局局长）

杨树峰（县住建局局长）

丁  锋（县交通运输局局长、县科工信局局长）

简洪明（县水利局局长）

刘玉发（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孟  刚（县林业局局长）

李宏大（县林业局副科级干部）

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林业局，具体承担工作专班日常工作，孟刚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李宏大同志兼任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各成员单位分管负责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

附件2

淮滨县绿美乡村建设分年度计划（2024年）

单位：亩
	单位
	小计
	道路林网
	水系林网
	农田林网
	村庄绿化
	备注

	
	新造
	完善提升
	新造
	完善提升
	新造
	完善提升
	新造
	完善提升
	新造
	完善提升
	

	全县合计
	630
	1508
	371
	107
	51
	295
	
	1103
	208
	3
	

	栏杆街道
	5
	147
	
	21
	
	5
	
	121
	5
	
	

	邓湾乡
	4
	82
	
	
	
	40
	
	42
	4
	
	

	防胡镇
	19
	96
	
	
	
	
	
	96
	19
	
	

	谷堆乡
	
	209
	
	
	
	135
	
	74
	
	
	

	固城乡
	58
	3
	54
	
	
	
	
	3
	4
	
	

	芦集乡
	103
	170
	99
	61
	
	
	
	109
	4
	
	

	马集镇
	81
	7
	
	
	
	
	
	7
	81
	
	

	期思镇
	76
	140
	
	
	51
	35
	
	105
	25
	
	

	三空桥乡
	64
	33
	60
	
	
	
	
	33
	4
	
	

	台头乡
	13
	58
	
	
	
	
	
	58
	13
	
	

	王店乡
	69
	55
	61
	
	
	43
	
	12
	8
	
	

	王家岗乡
	3
	108
	
	25
	
	37
	
	46
	3
	
	

	新里镇
	8
	221
	
	
	
	
	
	218
	8
	3
	

	张里乡
	112
	20
	97
	
	
	
	
	20
	15
	
	

	张庄乡
	15
	35
	
	
	
	
	
	35
	15
	
	

	赵集镇
	
	124
	
	
	
	
	
	124
	
	
	


淮滨县绿美乡村建设分年度计划（2025年）

单位：亩
	单位
	小计
	道路林网
	水系林网
	农田林网
	村庄绿化
	备注

	
	新造
	完善提升
	新造
	完善提升
	新造
	完善提升
	新造
	完善提升
	新造
	完善提升
	

	全县合计
	626 
	2466 
	66 
	20 
	492 
	550 
	
	1888 
	68 
	8 
	

	栏杆街道
	22 
	66 
	
	
	22 
	
	
	66 
	
	
	

	邓湾乡
	58 
	102 
	
	
	58 
	
	
	102 
	
	
	

	谷堆乡
	
	54 
	
	
	
	26 
	
	28 
	
	
	

	防胡镇
	9 
	278 
	
	
	
	63 
	
	207 
	9 
	8 
	

	固城乡
	76 
	110 
	47 
	20 
	29 
	9 
	
	81 
	
	
	

	芦集乡
	131 
	277 
	
	
	118 
	224 
	
	53 
	13 
	
	

	马集镇
	3 
	284 
	
	
	
	28 
	
	256 
	3 
	
	

	期思镇
	23 
	276 
	
	
	20 
	51 
	
	225 
	3 
	
	

	三空桥乡
	109 
	68 
	
	
	109 
	35 
	
	33 
	
	
	

	台头乡
	139 
	76 
	
	
	136 
	17 
	
	59 
	3 
	
	

	王店乡
	19 
	199 
	19 
	
	
	
	
	199 
	
	
	

	王家岗乡
	
	101 
	
	
	
	37 
	
	64 
	
	
	

	新里镇
	
	161 
	
	
	
	
	
	161 
	
	
	

	张里乡
	
	117 
	
	
	
	
	
	117 
	
	
	

	张庄乡
	
	191 
	
	
	
	15 
	
	176 
	
	
	

	赵集镇
	37
	106
	
	
	
	45
	
	61
	37
	
	


附件3

淮滨县绿美乡村建设标准

一、道路林网建设工程

（一）建设标准。1．国道省道。新修建的国道省道两侧培护低于路面5～10厘米、宽度不少于0.75米土路肩，每侧路肩上栽植1－2行高大乔木。对现有国道省道路肩绿化缺株15%以上的按照现状进行补植补造（规格、树种、栽植模式均与现状一致）。所有国道省道路肩地面播种花草，达到干净、整洁、有序。2．县道乡道。对新建县乡道两侧培护低于路面5～10厘米、宽度0.5～0.75米土路肩，每侧路肩栽植1行大乔木。对现有的缺株（15%以上）断档（20米以上空挡）的路肩行道树要按现有树种及规格进行补植补造。县道乡道路肩地面播种花草。3．村道。对新建村道两侧培护路肩宽0.5米，每侧路肩上栽植1行乔木。对现有的缺株断档（要求同县道乡道）的路肩行道树要按现有树种及规格进行补植补造。

以上国省道、县乡道和村道绿化不许占用耕地和基本农田。

（二）树种配置。道路绿化中要确定合理的树种结构配置，乡土树种（含驯化树种）比例不低于70%，常绿树种比例不低于30%。同一路段的树种、树形、色彩和种植形式宜保持一致，较长路段和重要节点处植物配置宜富有变化。要在限定的宽度范围内，实现乔草（花）结合，绿化、美化、彩化、花化、亮化五化凸显的效果，打造“一年四季景不同”的景观走廊。道路出入口、交叉节点可结合乡村特色营造植物主题景观；被人行横道或道路出入口断开的绿化带端部、道路交叉口视距三角形范围内，应采用通透式配置，不遮挡司机和行人视线。

（三）树种草种选择。根据绿化地段的立地条件、周边自然植被或自然生态景观等，优先选择适应性、抗逆性、稳定性和抗病虫害能力强的树种。乔木树种应选择生长快、树冠高大、树形美观、色彩艳丽、枝叶茂盛、根系发达并具有固土、滞尘、对烟尘、废气有较强的耐性和抗性，且寿命较长的树种。主要选择落羽杉、大叶女贞、雪松、法桐、栾树、香樟等。苗木规格：胸径5厘米以上或树高3米以上的乔木。苗木质量：树干通直圆满，树冠完整，不偏冠，根系发达，无病虫害和机械损伤，原则上不栽截干苗。路肩地表播种草种要适生、价廉、整齐和便于管理，如狗牙根、黑麦草、三叶草、麦冬等。

（四）科学种植。乔木树种穴状整地一般穴径和穴深在50厘米以上，具体规格可根据树种特性和苗木根系（土球）大小确定。栽植密度：株行距2～6米，具体根据树种特性确定。带土球苗木栽植时，要剪除全部包装物，逐层填入表土踏实，栽植深度与地面持平，耐涝树种可以适当深栽，踏实，浇透水。

（五）抚育管理。要明确管护主体，落实管护责任，确保栽得上、管得好、能成活。根据土壤墒情适时浇水，同时也要防止雨季积水；适当追肥，及时防治病虫害和防止人畜破坏。及时适当修冠疏枝，栽植胸径5厘米以上苗木，应打支撑固定。栽植的苗木死亡后应及时补栽，补栽苗木规格应不低于已栽植苗木规格。连续抚育3年，确保保存率达95%以上。

二、水系林网建设工程

（一）建设标准。1．淮河干流及一级支流有堤防的，充分考虑河道现状情况下，以不影响河道行洪和防洪抢险施工机械进驻为准则，于堤防外侧5米外沿堤防方向建设宽度20米护堤林，在河道堤防内侧沿河道方向建设5米宽防护林（耕地除外）。2．淮河二级及以下支流、干渠、支渠，在河渠管理范围外侧沿河道方向建设3米宽防护林（耕地除外）。3．沟、塘、堰周边根据实际情况栽植1～2行树。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适宜栽植堤防防护林和护岸林的，由河道管理单位组织营造和管理，绿化宽度按照相关规定执行，不得在行洪滩地违法栽植树木和高杆作物。

（二）栽植配置。1．保护恢复现有河道、水塘、沟渠的自然岸线，结合自然岸线绿化提升河流廊道景观，并保护原生植被和动植物生存环境。2．应选择耐水湿、固岸护坡、根系发达、适应性强的乡土树种，突出防护、净化、观赏等功能。3．河、溪、渠等线状水体两侧采用列植、丛植等方式，堰、塘等面状水体旁采用条植、孤植、丛植或片植等方式。4．水域污染严重的，宜采取人工清淤等措施后，种植适生树种，修复湿地生态环境。

（三）树种选择。水系绿化树种选择除符合道路绿化的树种选择要求外，在河道蓝线范围内的，绿化树种应选择树干具有柔软性，耐水湿水淹、根系发达、抗风浪；在河道蓝线范围外的，还应符合以下要求：耐水湿水淹、深根性、根系发达，固持土壤、抗蚀防崩能力强、抗风浪、培肥改土能力强的树种，如落羽杉、水杉、池杉、无絮杨、枫杨、垂柳等。采取不同树种混交栽植，合理配置水生植物，如芦苇、菖蒲、再力花等。苗木规格和质量为：乔木胸径3厘米以上或树高2.5米以上，生长健壮、根系发达、树冠完整、无病虫害和机械损伤，不用截干苗木。

（四）科学种植。乔木树种穴状整地一般穴径和穴深在50厘米以上，具体规格可根据树种特性和苗木根系（土球）大小确定。栽植密度：护堤林主要栽植乔木，不配置灌木，株行距4～5米×2米，品字形栽植；护岸林栽植以乔木为主，可乔灌草结合，乔木株行距4～5米×2米，品字形栽植，草种主要选择狗牙根、麦冬、三叶草等；沟、渠、塘、堰周边栽植以耐水湿的乔木为主，株行距4～5米×2米，品字形栽植，注重景观效果。裸根苗木要按照“三埋两踩一提苗”的要求栽植，使根颈处与地面相平，踏实，浇透水。带土球苗木栽植时，要剪除全部包装物，逐层填入表土踏实，栽植深度与地面持平，耐涝树种可以适当深栽，踏实，浇透水。

（五）抚育管理。要明确管护主体，落实管护责任，确保栽得上、管得好、能成活。根据土壤墒情适时浇水，同时也要防止雨季积水；适当追肥，及时防治病虫害和防止人畜破坏。及时适当修冠疏枝，栽植胸径5厘米以上苗木，应打支撑固定。栽植的苗木死亡后应及时补栽，补栽苗木规格应不低于已栽植苗木规格。连续抚育3年，确保保存率达95%以上。

三、农田林网建设工程

（一）建设标准。稻作区林网网格控制面积不超过400亩，旱作区林网网格控制面积不超过300亩。主林带间距250～400米，副林带间距400～500米，必要时设置辅助林带。农田林网借助道路和水系为基础建设的，要按照道路和水系绿化标准建设。

（二）树种配置。主要结合道路、渠系等农田基础设施进行农田防护林配置。林带配置应充分考虑农业机械化作业要求，按要求预留农机作业通道。对于生态廊道和城乡一体化绿化重点区域，可适当增加生态景观树种。为保障防护效益发挥，搭配早期速生树种与中期速生树种，缩短林带构建周期；为保障全年有防护效果，可实行落叶树种与常绿树种株间混交；为减少胁地影响，结合立地条件，合理配置深根性树种和浅根性树种；为减少树木间竞争，合理搭配阴性树种与阳性树种。科学设置栽植密度，建设高质量平原生态绿网，提高林网防护效能。

（三）树种选择。按照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选择生长快、根系深、冠幅窄、枝叶茂盛、抗逆性强、防护效果好的优良乡土高大乔木树种，主要选择落羽杉、水杉、池杉、刺槐等，苗木规格和质量为：乔木树种胸径3～5厘米或树高不低于2.5米，生长健壮、根系发达、树冠完整、无病虫害和机械损伤，不用截干苗木。

（四）科学种植。乔木树种穴状整地一般穴径和穴深在40厘米以上，具体规格可根据树种特性和苗木根系（土球）大小确定。栽植密度：单行林带乔木株距1.5～3米，多行林带乔木株行距2～4米（株距）×1～3米（行距），品字形配置。带土球苗木栽植时，要剪除全部包装物，逐层填入表土踏实，栽植深度与地面持平，耐涝树种可以适当深栽，踏实，浇透水。

（五）抚育管理。要明确管护主体，落实管护责任，确保栽得上、管得好、能成活。创新农田防护林管理机制，探索“合作社（公司）+农户”模式，实行承包经营或合作利益分成，有利于农田防护林的可持续经营。根据土壤墒情适时浇水，同时也要防止雨季积水；适当追肥，及时防治病虫害和防止人畜破坏。及时适当修冠疏枝，栽植胸径5厘米以上苗木，应打支撑固定。栽植的苗木死亡后应及时补栽，补栽苗木规格应不低于已栽植苗木规格。连续抚育3年，确保保存率达95%以上。

四、村庄绿化建设工程

（一）建设标准。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以绿为主，以乔木为主，建设结构合理、层次丰富、功能完备的村庄绿化生态系统，乔木树种数量达70％以上，常绿树、落叶树、花灌木搭配合理。引导鼓励村民通过种植果蔬、花木等进行村庄绿化，见缝插绿、应绿尽绿，宜林则林、宜果则果、宜花则花，推进实现村庄园林化、花果化。村庄绿化覆盖率达到45%以上。植树成活率应达到90%（含）以上。

（二）树种配置。1．宜选择冠幅较大、主干通直、枝叶繁茂、树型美观的树种；民俗林及其周边宜选择有文化内涵、体现乡愁记忆的乡土植物。2．采用多种类、多层次配置，针叶与阔叶、常绿与落叶、乔木与灌草、速生与慢生相结合，综合考虑生态防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配置物种组成丰富、结构稳定的村旁绿化。3．可突出主栽树种，营造经济、观赏或生态特色鲜明的村庄绿化林。

（三）树种选择。1．总体要求。坚持适地适树和乡土树种优先，提倡营造混交林。主要选择具有深根、窄冠、速生、干直、抗风、抗逆能力强、经济价值高等特性的乡土树种和林木良种。以增绿的高大乔木为主，兼顾彩叶和景观树种。2．乔木树种可选择雪松、桂花、紫薇、香樟、海棠、香椿、臭椿、国槐、乌桕、紫花玉兰、白玉兰、樱花、栾树、无絮杨、法桐、柳树、水杉、落羽杉、池杉等。3．果树可选择桃、梨、枣、柿、杏、李、石榴、樱桃、葡萄、薄壳山核桃等。4．灌木树种可选择红叶石楠、小叶女贞、小叶黄杨、紫叶李、木槿、夹竹桃、栀子、月季、杜鹃等。5．苗木规格与质量：乔木树种宜选择胸径2－5厘米、主干通直、枝条茁壮、树冠完整、树形优美的苗木，除必须截干栽植的树种外，应使用全冠苗；灌木和藤本树种宜选择苗龄2年以上的苗木，其中灌木树冠完整、株形饱满，地被、竹、藤本植物的株型饱满、根系完好的苗木。

（四）科学种植。1．整地：主要采用穴状整地，穴径和穴深均在40厘米以上，具体规格可根据树种和苗木根系（土球）大小确定。对土壤贫瘠或原生土壤已遭破坏，只留下建筑渣土的地块，宜采用客土置换，并施基肥。2．栽植密度。村庄绿化的单行林带株间距2～4米，单行乔灌混交林带株距1.5～2.5米；多行林带株行距3～4米（株距）×1～3米（行距），品字形配置；片林株行距3～4米（株距）×3～5米（行距）。3．苗木栽植：采用植苗栽植，栽后应浇足定根水。地径5厘米以上的苗木，栽植栽后宜设支撑，将苗木固定。具体栽植技术按照《造林技术规程（GB/T15776－2023》等标准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抚育管理。1．总体要求:（1）按照属地管理和“谁受益谁负责”相结合的原则，由所在行政村或村民组负责落实管护责任，建立健全管护制度。制订乡规民约，加强村民爱绿护绿意识。（2）居民庭院、房前屋后等农民自发栽种的植物，由村民自行管护。（3）栽植后应加强管护，通过巡护、设置围栏等方式防止人、畜损害苗木。（4）严格保护古树名木及其生境，对古树名木实行挂牌保护，及时抢救复壮。树冠垂直投影外延5米范围内不应动土、铺砌不透气材料或污染土壤，古树名木养护管理和复壮措施应遵守LY/T2494、LY/T3073及相关法律法规。（5）保护珍贵树种和珍稀植物。2．根据土壤墒情适时浇水，同时也要防止雨季积水，确保苗木正常生长。适当追肥，及时防治病虫害和防止人畜破坏。3．栽植的苗木死亡后应及时补栽，补栽苗木规格应不低于已栽植苗木规格。连续抚育3年，确保保存率达95%以上。4．整形修剪要求如下:（1）以防护功能为主的树木，可不整形，剪去病虫枝、枯枝，密生和徒长枝，保证树木健康生长。（2）以经济功能为主的树木，整形修剪宜有利于经济产品的丰产和优质。（3）以观赏功能为主的树木，保持景观效果，可适时进行合理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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